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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號：ENB CR 1/3231/19 
 
 

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稅務條例》  
(第112章 ) 

《商業登記條例》  
(第310章 ) 

豁免利得稅 (上網電價計劃 )令  

2019年商業登記 (修訂 )規例  

 

引言  

 
  根據政府推廣香港可再生能源發展的政策，我們鼓勵個

人在上網電價計劃下於其住宅處所安裝可再生能源系統，並會

盡量簡化有關程序，以利便參加計劃的市民。為此，我們提出

法例修訂，以豁免這些人士有關商業登記的要求及課稅義務。  
 
2.  在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十日的會議上，行政會議建議，行

政長官指令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根據《稅務條例》第87條
作出載於附件A的豁免利得稅 (上網電價計劃 )令 (下稱“《豁免

令》” )，並由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根據《商業登記條例》第

14(1A)(g)條作出載於附件B的 2019年商業登記 (修訂 )規例 (下稱

“《修訂規例》” )，以豁免在其住宅處所安裝可再生能源系統

的個人 - 
 

(a) 繳付就在上網電價計劃下出售該等系統所產生的電力予

相關電力公司所得的收入徵收的利得稅；及  
 

(b) 在《商業登記條例》下就其上網電價業務所適用的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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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據  

上網電價計劃  

 
3.  上網電價計劃為私人界别投資可再生能源提供很大的財

務誘因，因為所產生的電力能以高於一般電費水平的價格 1售予

電力公司，這有助於約10年 2內收回有關系統的投資、營運和保

養成本。  
 
4.  上網電價計劃自二零一八年開始接受申請。截止二零一

九年十一月底，兩間電力公司收到超過6 000宗申請，當中超過

5 000宗已獲批准。相比之前的情況 3，此等踴躍反應足證上網電

價計劃有助在社區內推廣可再生能源。  
 
《商業登記條例》及《稅務條例》下的規定  
 
5.  根據《商業登記條例》第2條下“業務”的定義 4，參與上

網電價的個人被視作經營業務，因此須按條例第 5（ 2）條的要

求，在有關“業務”開始經營的一個月內提出商業登記申請。

此外，根據《稅務條例》第14條，任何人在香港經營任何行業、

專業或業務，而從該行業、專業或業務獲得於香港產生或得自

香港的應評稅利潤，則須向該人就其上述利潤徵收利得稅。由

於參與上網電價計劃的個人會向其中一間電力公司出售其可再

生能源系統所產生的電力，因此他們所收取的上網電價為與香

港電力公司作業務交易所得的利潤，按《稅務條例》第4部須徵

稅。這些人因而須提交報稅表申報有關利潤並繳納利得稅。  
 
6. 雖然這些規定對在其住宅處所安裝小型可再生能源系統

的個人而言，財務影響不應太大，但要求他們申請商業登記並

                                                      
1 現時按系統發電容量的大小而定的三個上網電價價格為 5 元（系統發電容量等於或小於 10kW）、

4 元（系統發電容量大過 10kW 但不超過 200kW）及 3 元（系統發電容量大過 200kW 但不超過 1 
MW）。有關價格旨在反映不同發電容量系統的成本並在考慮到政府委託進行的顧問研究的結果而

釐定。上網電價價格每年皆會檢討，檢討時會計及可再生能源成本的改變，而所定價格會適用至

發布更新價格為止。 
2  太陽能光伏板的一般壽命為大約 25 年。在沒有上網電價的情況下，有關設備的回本期可能比其

壽命更長。 
3  在引入上網電網計劃之前十年，只有約 200 個私人可再生能源系統接駁至電力公司的電網。 
4  根據《商業登記條例》第 2 條，“業務” 指為了圖利而從事的任何形式的生意、商務、工藝、專

業、職業或其他活動，同時亦指一所會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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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提交報稅表申報所得的上網電價會被視為造成麻煩，而且

很大機會令他們對安裝可再生能源系統卻步，因而違背我們的

政策原意及嚴重影響上網電價計劃的成效。  
 
公布政策意向  
 
7.  為此，政府在二零一八年四月公布，並在《2018 年施政

綱領》內說明會修訂法例以豁免有關個人在其住宅處所安裝小

型可再生能源系統申請商業登記及提交報稅表的要求。此公布

廣為公眾接受。  
 
8.  至於企業，則將繼續需要根據《商業登記條例》申請商

業登記，並就參與上網電價計劃所得的收入繳交利得稅。它們

就有關可再生能源系統所作出的資本開支，可根據《稅務條例》

全數扣除。  
 

落實安排  

 
9.  《稅務條例》第 87 條訂明，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可藉

命令豁免任何人、辦事處或機構繳付根據該條例應徵收的任何

稅款的全部或任何部分。載於附件 A 的《豁免令》涵蓋電力公

司以住宅電價徵收電費的處所，以提供一個淺白易明的條件讓

公眾能容易理解可享豁免的群體為何。就此，該等人士應為有

關處所的電力賬戶持有人。此外，為參與上網電價計劃而安裝

的可再生能源系統，除用作參與上網電價計劃外，不能用作有

關人士的其他業務，否則不可享有上述豁免。  
 
10.  《商業登記條例》第 14(1A)(g)條訂明，財經事務及庫務

局局長可訂立規例，就豁免某人或某類人或業務受該條例全部

或部分條文管限事宜，訂定條文。載於附件  B 的《修訂規例》

會提及豁免令，以便兩條附屬法例在制定後，為同一類別人士

提供豁免。  
 
11.  在上述法例修訂通過前，政府已藉稅務局局長在二零一

八年十月發出的行政通知，向受惠對象提供便利，使他們在這

段期間無須遵從《商業登記條例》和《稅務條例》(關於在報稅

表上申報所收到的上網電價 )的現行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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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程序時間表  
 
12.  兩間電力公司，即中華電力有限公司和香港電燈有限公

司，已分別由二零一八年十月和二零一九年一月起，在各自的

上網電價計劃下購買電力。就《稅務條例》而言，有關的豁免

適用於二零一八年四月一日開始的課稅年度及其後所有課稅年

度徵收的利得稅，以涵蓋參與計劃的個人由二零一八年十月一

日起所收取的上網電價。  
 
13.  《商業登記條例》規定，商業登記申請須於有關業務開

始經營的一個月內提出，但稅務局局長如認為適當，可將上述

期限延長。正如上文第11段所述，稅務局局長已藉行政通知公

布，個人 (不是在其他業務運作中 )如在其住宅安裝小型可再生

能源系統並參與上網電價計劃，暫時可無須申請商業登記。當

《商業登記條例》的豁免在二零二零年三月一日生效時，將會

涵蓋所有符合豁免條款的上網電價業務，不論該等業務開始經

營時間為何 (即包括由二零一八年十月開始經營者 )。  
 
14.  《豁免令》和《修訂規例》的立法程序時間表如下：  
 

刊登憲報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提交立法會  二零二零年一月八日  
實施日期  二零二零年三月一日  

 

法例修訂的影響  

 
15.  上述法例修訂符合《基本法》的規定，包括有關人權的

條文，而不會影響《商業登記條例》和《稅務條例》現有條文的

約束力 ;對生產力、家庭、性別議題和公務員均沒有影響。  
 
16.  財政影響方面，實施《豁免令》和《修訂規例》，豁免合

資格的個人繳付《商業登記條例》所訂的商業登記費及徵費，

以及豁免他們繳納利得稅，或會令政府收入減少，但所失去的

稅收款額應該不大。  
 
17.  經濟影響方面，豁免安排應有助減輕個人投資可再生能

源系統的合規負擔，因而可促進這方面投資，有利香港發展可

再生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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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環境影響方面，如社會多採用可再生能源，將有助我們

實現二零三零年減低碳強度的目標 (即到了二零三零年，香港的

碳強度較二零零五年的水平減低 65%至 70%)。除了減少碳排放

外，推廣使用這種更潔淨的發電方式，可減少空氣污染物 (即二

氧化硫、氮氧化物和可吸入懸浮粒子 )的排放量，有助我們改善

空氣質素。  
 
19.  至於對可持續發展的影響，與傳統燃燒化石燃料發電的

方式相比，可再生能源是更具可持續性的電力來源，並是國際

公認為應對氣候變化工作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環。因此，由於

法例修訂是推廣可再生能源的發展，應會對香港的可持續發展

起積極作用。  
 

公眾諮詢  

 
20.  我們在二零一八年四月二十三日和二零一八年十月二十

二日舉行的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會議上，向委員簡介了推廣

可再生能源的措施，包括豁免建議。建議廣為委員接受。  
 

宣傳安排  

 
21.  我們會在有關法例修訂生效時發出新聞稿，通知公眾有

關安排以進一步鼓勵受惠對象於其住宅處所發展可再生能源。  
 

查詢  

 
22.  如對本參考資料摘要有任何查詢，可與環境局首席助理

秘書長 (可再生能源研究及發展 )李麗筠女士 (電話： 3509 8629)
聯絡。  
 
 
 
 
環境局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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